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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雪

在审理案件的同时，西宁中院
的知识产权法官们注重向企业学
习辨别正品与侵权产品的区别，并
向终端销售者逐一进行讲解，帮助
其提高辨别真假产品的能力，较好
地避免了终端销售者再次侵权的
可能性。在“世界知识产权日”来
临之际，配合青海高院对近年来审
理的部分知识产权典型案例进行
报道，以案说法，提升了公众保护
知识产权的意识。派资深法官在
知识产权保护维权培训班上进行
企业知识产权维权实务专题讲座，
主动了解企业司法需求，并针对企
业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存在的问
题提出意见与建议，帮助企业有效
防范知识产权法律风险。

擦亮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西宁名片”
——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概述

近年来，西宁中院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习近平法治
思想，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
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秉持“保护知
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的理念，加大知识产权司
法保护力度，提升知识产权审判质效，为保障全
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稳定，优化科技创新法治
环境，实现西宁市经济创新驱动发展作出了应
有的贡献。

2002年，西宁中院成立民事审判第三庭，
后于2017年更名为知识产权审判庭，负责审理
青海省专利纠纷一审案件，以及西宁市知识产
权一审案件。2018年实现了知识产权审判“二
合一”，即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由知识产权
庭集中审理；2019年下半年，按照青海省高级人
民法院要求，对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实行集中管
辖，由西宁中院知识产权庭审理。由此，实现了
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三合一”模式。

2022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规定，西宁中
院知识产权庭审理的案件调整为发明专利、实
用新型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
术秘密、计算机软件的权属、侵权纠纷、垄断纠纷
第一审民事、行政案件，外观设计专利的权属、侵
权纠纷、涉驰名商标认定第一审民事、行政案件，
以及其他诉讼标的额在100万元以上的第一审
知识产权案件。西宁中院成立知识产权审判庭
以来，共受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1025件。

加强名优品牌的保护力度，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
护的主导作用。在审理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中，普遍存
在原告在举证时仅就侵权事实进行了举证，却并未就
其请求的损害赔偿数额提出证据的情形，多数原告将
损害赔偿额的确定交由法院在法定赔偿限额内酌定
处理。西宁中院在无法依据侵权人的获利或权利人
的损失情况下，参考西部地区赔偿标准、当地生活水
平、侵权人主观恶意程度综合确定赔偿数额，依法判
决侵权人赔偿权利人的经济损失和合理的维权成
本。如在审理涉及中国驰名商标的“美的”电器、“六
神”花露水、“外婆家”等商标侵权案件时，均依法认定
被告侵权并承担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
开支的民事责任；对销售假冒“茅台”“五粮液”“郎酒”

“天之蓝”等注册商标的商品，构成犯罪的25案28人，
依法分别判处了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总额近
1700万元，没收违法所得1664万元，同时判决承担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赔偿责任，公益诉讼赔偿金总额达
4230 万元，有效发挥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主导作
用，为保护知识产权竖起了坚强的“司法之盾”，切实
维护了名优品牌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有力回应加强知
识产权保护的政策导向。

在案件数量大幅上升的情况下，西宁中院以确保
案件质量为基础，在努力实现知识产权案件审判质效

“又好又快”上下功夫。在审理知识产权类型化案件
时，始终坚持知识产权严格保护的政策导向，并在实
际审理中对案情相似的系列案件合并快审。例如在
审理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音像著作权集
体管理协会、源德盛塑胶电子（深圳）有限公司等系列
案件中，采取分别送达、集中调解、审助分流、合并审
理的办案方式，突出庭前程序，召开庭前会议以确认
诉辩主张，先行组织调解，并对复杂的案件实行精审，
合理配置司法资源，实现简案快审，难案精审，在有效
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合法权益的同时，提高了审判效
率，减少诉讼时间成本。

西宁中院在知识产权民事审判中深入
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把调
解工作做到每一个具有调解可能性的环节
中。对于涉群体案件、敏感案件，坚持合
法、自愿原则，协调各方力量一揽子解决。
五年来，知识产权民事案件调撤率一直维
持在较高水平，取得了“调撤多、上诉少、无

信访”的良好效果，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
调解工作方法。法官们通过向当事人释明
法律、阐明裁判规则、分析诉讼成本以及对
经营者产生的影响等方法，并运用已生效
的典型案例增强法律释明效果，以弥合双
方当事人对案件结果预期的差距，促使当
事人作出有利于双方的调解选择。

探索实行技术调查官制度，解决技术
事实查明难题，知识产权案件具有较强的
专业性，往往存在技术问题与法律问题交
织的情况。技术事实的审查认定是正确
适用法律的前提，但法官们大多并不具备
相关技术的专业学科背景。为了破解技
术类知识产权案件审判中的技术事实认
定难题，西宁中院积极尝试启用技术调查
官。如审理的原告江苏两公司分别诉被
告迈某集团有限公司、青海某农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
件，首次启用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在案
件的审理中由技术调查官协助明确技术
事实争议焦点，对技术事实调查取证、勘
验检查提出意见，并出具技术审查意见
等，一方面解决了技术事实认定难题、弥
补了法官技术专业知识不足的缺陷，另一
方面提高了办案效率，对查明技术事实的
中立性、客观性和科学性亦具有积极的促
进作用。

路漫漫其修远兮，西宁中院将在新的起点上，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突出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主导作用，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
护力度，在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中深入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加强队伍建设，提升审判能
力，打造知识产权审判全省法院排头兵“品牌”，努力
为推进西宁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
司法服务和保障。

加强品牌保护
发挥司法保护主导作用

强化诉讼调解 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提升诉讼质效
积极探索快速审理机制

引入专业力量 实行技术调查官制度

延伸司法服务
助力知识产权

维权保护

20232023年年44月月2323日日，，西宁中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开展保护知识产权宣传活动西宁中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开展保护知识产权宣传活动。。


